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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苗栗縣客語深根培訓計畫 

薪傳師培訓報名簡章 

壹、計畫目標 

一、經由培訓課程，使參與者能夠了解主持技巧及音樂節奏的表達模式，以

理論課程搭配實務演練，增加自身技能，並能導入課堂，讓教學更加豐

富、提升辦理效益。 

二、培育種子教師部隊，推動本土語言教學，以多元化的形式應用於教學中，

啟發新一代學習並發揚客家語言及文化之美，將客語充份融入於日常生

活，增進民眾對文化之認同。 

三、透過專業師資的陪伴與解說、互動，幫助活用帶領技巧，以活潑有趣的遊

戲化的體驗活動來吸引學員的目光焦點，建立沉浸式的客語學習環境，創

造學習動機，提升執行效益。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 

二、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四、執行單位：長紅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參、報名資訊 

一、招收對象：舉凡苗栗縣內擁有客語薪傳師資格（優先錄取）、伯公照護

站工作人員、各級學校教師、對客語推廣傳承具熱忱者均可

報名參加。 

二、招收名額：每場次 20人，每人限報名 1場次。 

三、報名期程：自 113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開放報名，並於每場次前 10

日截止報名，具體報名期程請參閱報名資訊第六項「課程時

間及地點」，逾期恕不受理。惟承辦單位得視實際情況進行調

整，實際收件、活動規劃、辦理期間依正式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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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方式： 

（一）統一採 GOOGLE 表單（https://reurl.cc/r9dk6k）線上報名，

並請確認填寫資料均正確，如對計畫內容或報名方式等有疑義，

歡迎致電 037-256600或 0905-880067活動小組詢問。 

（二）本課程為分段式進階連續課程，因此每場次不分開報名，參加

者須完整參與 2天共 12小時培訓。 

（三）為優化課程品質，報名截止後，承辦單位將依據報名資料進行審

核。若曾報名本計畫相關活動或課程，但參與度不佳，以致資

源浪費情形嚴重者，承辦單位得保有錄取與否之同意權。 

五、錄取通知： 

（一）依據承辦單位審核結果排定正取及備取，錄取名單預計於各場次

報名截止日 3日內以電子郵件寄發錄取通知暨課前通知（含保證

金繳款資訊）至報名時所填寫之信箱，請主動收信查收，並於各

場次訂定繳款期限日（具體日期請參閱報名資訊第六項「課程時

間及地點」）之下午 5時前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500元，逾時則視

同放棄錄取資格，由備取者遞補，不得異議！未獲錄取者恕不另

行通知。 

（二）因資源有限，為避免物資浪費，經錄取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

錄取者主動來電告知，以利執行單位辦理名額遞補作業。如於活

動當日無故未到者，將被列為觀察名單。 

（三）為維護授課品質、珍惜課程資源，且尊重講師、所有夥伴的權益，

請各位學員務必準時到課，開始上課後 10 分鐘即不得再行簽

到，該課程登記為缺課，無故未到或遲到早退者，將列為日後報

名是否錄取之參考依據，亦不開放旁聽及現場報名。學員課程出

席達 12小時者，始得頒發結業證書。 

（四）配合課程設計，請確實依通知信件內容備妥所需設備及文具，包

含：筆記本、原子筆等。 



3 

（五）學員參加課程達 12小時（含）者，方得於第二天課後以現金方

式全額退還保證金，並完成簽領；未達時數者，則不予退還，保

證金依規定全數繳交予承辦單位沒入。 

六、課程時間及地點： 

場次 報名期程 課程時間 地點 

第一

場次 

報名時間： 

5月 13日至 6月 12日 

錄取通知：6月 14日 

繳款期限：6月 18日 

6月 22日（星期六）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苗栗縣苗栗市 

嘉盛社區活動中心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里 3鄰 

嘉盛街 187號 

6月 23日（星期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第二

場次 

報名時間： 

5月 13日至 6月 19日 

錄取通知：6月 21日 

繳款期限：6月 25日 

6月 29日（星期六）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6月 30日（星期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第三

場次 

報名時間： 

5月 13日至 6月 26日 

錄取通知：6月 28日 

繳款期限：7月 2日 

7月 6日（星期六）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苗栗縣頭份市 

民生里社區活動中心 

苗栗縣頭份市中華路 595號 

7月 7日（星期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第四

場次 

報名時間： 

5月 13日至 7月 3日 

錄取通知：7月 5日 

繳款期限：7月 9日 

7月 13日（星期六）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7月 14日（星期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第五

場次 

報名時間： 

5月 13日至 7月 24日 

錄取通知：7月 26日 

繳款期限：7月 30日 

8月 3日（星期六）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苗栗縣苑裡鎮 

山腳國民小學 

苗栗縣苑裡鎮舊社里 10鄰 47號 

8月 4日（星期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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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程介紹： 

主持人的「高言值」表達魔法 

課程日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講師 

6月 22日（星期六） 

6月 30日（星期日） 

7月 7日（星期日） 

7月 14日（星期日） 

8月 3日（星期六） 

08:30-09:00 相見歡 

張吟旖 

09:00-10:00 Yin是要認識你 

10:00-11:00 聲音魔法師 

11:00-12:00 魅力說故事 

12:00-13:00 午休時間 

13:00-14:00 環環相扣流程設計 

14:00-15:00 Yin來 Yin好 

15:00-16:00 成果展 

音樂家的「高動感」節奏遊戲 

課程日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 課程講師 

6月 23日（星期日） 

6月 29日（星期六） 

7月 6日（星期六） 

7月 13日（星期六） 

8月 4日（星期日） 

08:30-09:00 相見歡 

李黃碧珍 

09:00-11:00 音樂律動摎遊戲 

11:00-12:00 拍打搞音樂 

12:00-13:00 午休時間 

13:00-14:00 簡單學太鼓 

14:00-15:00 太鼓演練 

15:00-16:00 成果展 

八、師資簡介： 

主持人的「高言值」表達魔法 

講師 經歷 

張吟旖 

◎2002-2017流行音樂節目「綜合維他命」主持人 

◎2008好客 ING Hakka Live Show線上主持人 

◎2008全臺聯播 「輕鬆生活家」主持人 

◎2005全臺連播「哈客文化情」主持人 

◎2016好客電視臺「暗香風華」主持人 

◎新竹飈燈會客家燈區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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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家的「高動感」節奏遊戲 

講師 經歷 

李黃碧珍 

◎樂齡太鼓老師 

◎奧福音樂老師 

◎祖孫共學課程講師 

◎長照據點音樂美學志工 

◎親職教育活動課程講師 

九、注意事項： 

（一）本課程提供便當（本活動為團體共同飲食，勾選素食者，統一提

供方便素餐點）及瓶裝水；為響應環保政策，減少使用一次性商

品，現場備有飲水機，請自行攜帶水杯、餐具、衛生紙。 

（二）凡報名者均視同同意以上簡章規定，亦同意承辦單位基於活動辦

理需求收集及統計參加者之基本資料，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將以

承辦單位公告之內容為準，並保留增加、修改、變更及解釋本報

名簡章之權利。 

肆、活動洽詢專線 

一、承辦單位聯絡窗口： 

（一）聯絡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客家事務科 

（二）聯絡人：陳小姐 

（三）聯絡電話：037-352961#317 

二、執行單位聯絡窗口： 

（一）聯絡單位：長紅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二）聯絡人：謝小姐 

（三）聯絡電話：037-25660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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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113 年苗栗縣客語深根培訓計畫 

蒐集及利用民眾個人資料同意書暨攝錄影同意書 

履行個資法第 8條告知義務聲明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以下簡稱苗栗縣文觀局）委託長紅創意行銷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執行「113年苗栗縣客語深根培訓計畫」，辦理活動相關事

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條規定，告知台端下列事項，請

台端於填寫報名表時詳閱： 

一、本公司取得台端的個人資料，目的在進行「113年苗栗縣客語深根培訓計畫」

相關報名及後續聯繫作業，其蒐集、處理及利用台端的個人資料受到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本次蒐集台端的個人資料類別，利用方式為上

網公告、報紙媒體公告成果發表名單、培訓結果名單，包括姓名、作品名稱，

利用期間為永久，利用地區、範圍與對象為苗栗縣文觀局及本公司。 

二、就本案蒐集台端個人資料，台端依個資法第 3條規定得向苗栗縣文觀局及本

公司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必

要時亦可請求刪除，惟屬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及本公司依法執行職務所必

須保留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苗栗

縣文觀局及本公司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三、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為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本公司將無法受理本件報名；如台端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

資料，致影響報名資格時，視為放棄，不得異議。 

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局及貴公司蒐集、處理或使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

途，並同意將參加「113年苗栗縣客語深根培訓計畫」之肖像權及所發表討論之

議題等內容，無償及無條件授權承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進行全程攝/

錄影、複製、製作各式文宣，或於電視、廣播及網站重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

及進行其他必要之改作、重製、編輯等非營利之推廣運用。 

 


